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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律师惩戒体系是保障我国新时代律师职业功能发挥的关键之一.当前律师惩戒体系存在职责不清、

社会权力制约缺失、行业惩戒独立性缺乏等问题,借鉴域外强调行业惩戒、司法惩戒和律师参与的经验,应
对律师惩戒权进行重新分配,针对不同性质的惩戒措施,分别赋予律师协会独立惩戒权、联合惩戒权和惩

戒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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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

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
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肩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职业

功能的律师业,已经处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

代潮头.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新时代的新期待,充分发

挥律师职业功能,应当进一步完善律师制度,形成以

行业惩戒为主导的律师惩戒体系.
一、律师职业功能与律师惩戒

律师职业功能是指律师的作用,它由律师职业性

质决定,是社会各领域对律师职业的需求体现.从律

师职业的产生背景看,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司法领域

都存在着对律师职业的需求,所以,律师职业承担着

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司法功能.现代各国赋予律师

职业的首要功能就是保障人权.律师保障人权的功

能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在行政诉讼

和刑事诉讼中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相对的一方是国

家的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极易

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造成侵害.”[１]为了维

护人权,律师与最强大的对手在法律程序中对立和竞

争.在这场竞争中,律师的武器除了知识与技能,还
有就是一套自成体系的、有别于大众伦理的职业

伦理.
律师职业伦理是律师功能充分发挥的最有力的

武器.但是,律师职业伦理秩序非常脆弱,既可能因

律师职业的营利性而受到腐蚀,也可能因律师职业的

对抗性受到权力机关的压迫.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

预都不能有效维护律师职业伦理秩序时,律师惩戒制

度作为共同体自律的手段和技术,成为维护律师职业

伦理秩序的最有效方式.律师惩戒制度通过防止营

利动机对律师职业伦理的腐蚀、抵御国家权力对于律

师职业伦理的威胁来维护着律师职业伦理秩序.所

以,律师惩戒制度是律师职业功能的保障性制度,律
师惩戒制度的完善程度深刻影响着律师职业功能的

发挥程度.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更加强

烈,律师职业功能更加凸显,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也

就更加迫切而重要.
二、我国律师惩戒体系

(一)律师惩戒的含义

在现代社会,“惩戒”的具体含义是指“管理者凭

借权力,利用惩罚手段,旨在纠正、控制或影响下属的

与组织要求相悖的行为”[２].律师惩戒属于管理律师

的事务和技术手段.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性质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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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规范.当律师的执业行为违

反法律规范时,国家机关运用强制力追究其法律责任

来实施制裁,从而体现国家意志;如果律师的执业行

为违反了职业伦理,享有管理权的团体或机关对其惩

戒来保障律师职业伦理秩序.
我国律师制度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创设,职业诞生

时并无自发生成的职业自治团体和行业自律规范.
所以,我国律师的执业规范首先由法律规定,由此导

致法律规范与职业伦理规范、律师的法律责任与伦理

责任不分,法律制裁与伦理制裁不分.因此,我国律

师惩戒,包括了法律制裁和纪律制裁.
(二)我国律师惩戒体系的构成

根据现行法的规定,我国律师惩戒体系如下:

１．刑事司法惩戒

«律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律师在９项违法行为

中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律师在执业过程

中可能构成的犯罪有行贿罪,介绍贿赂罪,故意或过失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辩护人、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

或妨碍作证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

施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

罪,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

２．民事司法惩戒

«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

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

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

３．行政惩戒

«律师法»第四十七条至第五十一条规定,司法行

政机关有权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警告、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暂停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停业整顿、吊
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等制裁措施.

另外,我国证券监管机构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

十三条等规定,可以对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

所和律师实施行政处罚.

４．行业惩戒

«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律师

协会应当履行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奖励和惩戒的职

责.律师协会依据«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

(试行)»对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实施训诫、警告、通报

批评、公开谴责、中止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等六类

惩戒措施.

(三)我国律师惩戒体系存在的问题

１．司法行政惩戒与行业惩戒职责不清,律师惩戒

率低

我国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由司法行政机关与律

师协会分别各自处置.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惩戒权

与律师协会的行业惩戒权存在着范围上的重叠,在惩

戒效果上并无实质性区别.对同一违规行为究竟是

适用纪律处分还是行政处罚容易产生“两头管”或“两
不管”的混乱.

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司法行政部门

共对４８家律师事务所和１９４名律师作出行政处罚,
对９５家律师事务所和４１７名律师做出行业处分.而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３６．５万多人,共
有律师事务所２．８万多家,受到惩戒的律师和律师事

务所仅占到总数的０．１７％和０．２９％.这些数据说明,
我国有大量律师违规行为没有受到惩戒机构的关注,
律师惩戒制度的惩治违纪行为、净化律师队伍的作用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２．刑事司法惩戒缺乏社会权力制约,容易成为职

业报复的工具,律师职业功能受到抑制

为了履行职业使命,律师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中与握有公权力的对手在法律程序中对立和竞争.
这种与国家权力间存在的竞争关系就有可能招致职

业报复.国家机关如果在法律程序中处于劣势,就会

以刑事惩戒来威胁律师.我国具有“厌讼”的文化传

统,所以无论是从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对律师的

刑事惩戒热情和力度超过纪律惩戒.”这就形成了我

国律师职务入罪面广、入罪门槛低、入罪率高的局面.
广大律师在刑事惩戒的威胁面前用脚投票,直接导致

我国刑事辩护率和行政代理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律师保障人权的职业功能受到极大抑制.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聚法网发布«全国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率大数据报告».该报告对２０１４年１月１
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日全国范围内的刑事案件裁判

文书分析后得出我国刑事辩护率为１４％.另一项对

２０１３年全国律师代理刑事、行政案件情况的统计分

析显示,刑事案件辩护率仅为１９．３１％,行政案件代理

率为１９．３９％(表１)[３].这说明广大律师离开了为人

民辩护的主战场,人民获得辩护的宪法权利难以有效

实现.尽管我国正在进行刑事案件全覆盖的试点,但
只有律师惩戒制度完善后,律师不再面临刑事惩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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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才能使律师行业更好地发挥职业功能.
表１　２０１３年律师刑事辩护率与行政诉讼代理率　件

刑事 行政

一审案件 ９７１５６７ １２３１９４

二审案件 １０５５１４ ３５２２２

再审案件 ２８２６ １３１２

合计 １０７９９０７ １５９７２８

律师代理案件 ２０８５６７ ３０９７３

辩护率/代理率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９％

　　３．行业惩戒处于辅助地位,缺乏独立性,行业自

律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我国律师制度自１９８０年恢复重建后,并没有律

师惩戒规定.１９９２年颁布的«律师惩戒规则»规定了

司法行政机关对于律师的惩戒权;１９９６年«律师法»
没有直接规定律师协会的惩戒权,只是粗略地规定

“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于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

分.”２００４年司法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监

督和惩戒工作的意见»,赋予了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

规范和行业处分规则的制定权、检查监督权、对于律

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纪违法行为受托调查权和行政

处罚建议权、接受当事人委托投诉调查处分权.”至
此,在当事人投诉的情况下,律师协会获得了独立行

使调查处分的律师惩戒权.

２００８年«律师法»规定律师协会的职责包括“制
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

励和惩戒.”全国律协２０１３年以律发通〔２０１３〕１５号

文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惩戒工作的

意见»,就行业惩戒的意义、工作机制、工作水平、监督

指导等内容作了规定,并形成了我国律师协会行业惩

戒的制度框架.２０１７年全国律协下发修改后的«律
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处
分规则»),行业惩戒制度更加完善.尽管如此,律师

协会的行业惩戒仍然处于辅助性角色,缺乏独立的地

位.这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律师协会缺乏专

属的、排他的惩戒权限.行业惩戒的违纪情形,也同

时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并且惩戒效果重合,如行政

处罚中的警告与纪律处分中的训诫、警告、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惩戒措施.如果针对同一违纪事由,司法行

政机关与律师协会同时做出效果相当的惩戒措施,不
仅仅构成惩戒资源的浪费,而且直接影响行业惩戒的

积极性和权威.第二,律师协会的部分惩戒措施依赖

于行政处罚的执行才能生效,行业惩戒缺乏独立的地

位.如中止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的惩戒措施,必
须取得停止执业和吊销律师执业证的行政处罚后才

能产生惩戒效果.不仅如此,依据«处分规则»的规

定,律师协会在做出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处分前,应
当事先向司法行政机关汇报,只有在司法行政机关同

意的情况下才能给予该处分,律师协会的行业惩戒权

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所以,行政惩戒与行业惩戒不

仅职责范围不清,而且在惩戒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不

同.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律师惩戒权,律师协会的行业

惩戒处于可有可无的辅助地位,行业自律功能不能充

分发挥.为了发挥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功能,应当构

建律师协会主导律师惩戒权的制度体系.
三、律师惩戒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一)惩戒权由律师协会单独行使,以日本、英国、
法国为代表

日本律师实行高度的行业自治,不受任何政府机

关的监督管理.其法定的自治组织是地方律师协会

和全国律师联合会.地方律师协会设置纲纪委员会,
各律师协会和全国律师联合会设置惩戒委员会.律

师被认为有受惩戒的事由时,先由纲纪委员会负责调

查,再由惩戒委员会审查并做出决议,最后由律师协

会根据惩戒委员会的决议作出惩戒.受到惩戒的律

师,可以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向日本律师联合会请

求审查.对日本律师联合会的裁决不服的,可向东京

高等裁判所提起撤销之诉[４].
英国法院在传统上享有对律师的惩戒权,随着律

师制度的发展,律师自治在英国迅速发展起来,法院

逐渐放弃了对律师的惩戒权,只保留对律师协会惩戒

权的监督权.
法国与日本类似,但鉴于律师协会集调查权和决

定权于一身的弊病,根据欧盟律师联盟的要求,法国

准备将律师惩戒调查权和决定权分离,调查权仍由律

师协会行使,惩戒决定权移交法院,变目前的行业惩

戒为司法惩戒.具体做法是,在上诉法院设立律师惩

戒法庭,其成员由律师和法官共同组成,做出的裁决

为司法判决[５].
(二)惩戒权由律师协会和法院共同行使,以美

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在美国,对律师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律师协会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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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共同协作来实现的.律师协会与司法机关之间

分工合作、相互制约.美国的法院无法单独处罚律

师,美国各州的律师协会享有律师惩戒的调查权,在
对违纪律师惩戒前需要由职业律师组成的听证席向

州最高法院提出惩处建议,由法院采取准司法程序审

理,最后惩戒决定经法院签署后才能生效.并且法院

裁判的依据是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行为规范[６].并

且,美国法院的法官普遍具有律师执业经历,可以说

美国律师惩戒的全过程中体现了权力制衡的理念.
在德国,律师协会的惩戒权十分有限,仅限于轻

微违规行为.律师对惩戒不服的,先向律师协会设立

的申诉委员会申诉,对复核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

院起诉,其程序类似于刑事诉讼.除了轻微违规行为

外,律师协会对其他行为既不享有调查权又不享有决

定权.德国律师惩戒的起诉权全部由检察官垄断,由
专门的律师名誉法院管辖.其中,地方纪律法庭的庭

址设在律师协会,由３名执业律师组成;州律师纪律

法庭由３名执业律师和２名职业法官组成;联邦律师

纪律法庭由职业法官组成.纪律法庭组成人员中的

执业律师由律师协会理事会提名,司法行政部门任

命[５]４４４Ｇ４７１.但是,德国律师协会拥有律师纪律法庭法

官的提名权,而且地方纪律法庭的法官全部由执业律

师担任.因此,德国律师惩戒是律师协会主导并与法

院相结合的惩戒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的律师惩戒机构是内设于法院的

非常设机构,由律师惩戒委员会和律师复审委员会两

级构成.律师惩戒委员会任期１年,委员由３部分组

成:一是由高等法院院长指定法官３人,二是高等法

院院长函请高等法院检察署指定检察官１人,三是律

师公会推荐律师５人,共计９人.委员长由委员互选

产生.律师惩戒复审委员会委员也是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由最高法院院长指定法官４人,二是最高法院院

长函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指定检察官２人,三是律师公

会推荐律师５名、学者２名,共１３人.复审委员会是

二审机关即终审机关[７].律师公会享有两级委员会

多数委员的推荐权.所以,台湾地区律师惩戒制度是

律师公会主导并与法院相结合的制度.
纵观域外律师惩戒体制,结合我国律师惩戒实

践,可以看出:首先,在多数国家,律师协会的行业管

理活动普遍受到司法审判的监督和制约,而我国律师

管理较注重行政权力对行业协会的直接监督和指导.
其次,西方主要国家,惩戒权多由律师协会单独行使

或由律师协会和法院共同行使.而我国惩戒权的配

置向司法行政机关倾斜.最后,无论是行业协会惩戒

还是司法惩戒,从人员构成上看,律师职业均对惩戒

保持较高的参与度,我国律师惩戒除行业处分外,均
未能在其他程序如司法惩戒和证券违规行为的行政

处罚中允许律师协会参与.
四、完善我国律师惩戒体系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律师惩戒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完善我国律师惩戒体系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赋予律师协会独立惩戒权和联合惩戒权

１．对于除吊销律师执业证以外的惩戒,由律师协

会独立行使惩戒权

将对律师的一般惩戒措施的行政处罚权授权给

律师协会独立行使.这样可以起到将司法审查范围

扩大至律师自治领域的作用,对律师协会惩戒结果不

服的,可以直接对律师协会提起行政诉讼.司法行政

部门对律师协会的管理活动只进行原则上的指导和

个案的监督.律师协会对于行业违规行为“挺在前

面”,实现司法部门宏观管理下的行业自律.

２．对于取消律师资格的特别惩戒措施,由律师协

会联合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惩戒权

取消律师资格的惩戒措施,其性质最为严厉,故
称之为特别惩戒措施.我国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实行

行政许可,故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权力也必然归属于

司法行政机关.２０１７年１月８日通过的«会员违规

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十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律师协会拟对会员做出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处

分决定时,应当事先建议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吊销

该会员的执业证书.依此规定,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吊

销律师执业证后,才由律师协会取消会员资格.但

是,司法部、全国律协在２０１７年７月４日下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工作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对
律师违法违规行为原则上先由律师协会做出行业惩

戒,再由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依规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在对律师实施特别惩戒措施时,行业自律的管理体制

要求律师协会起主导作用.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

依据律师协会所作出的取消会员资格的决定吊销律

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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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刑事惩戒和其他行政惩戒,赋予律师协

会参与权

１．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受到刑事追究的,通过行业

处分与刑事追诉程序的衔接赋予律师协会参与权

“作为对律师违规行为的最后一道屏障,律师依

法承担刑事责任对于督促律师遵纪守法,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１]２８６在程序方面,为了

保障律师免受不当的刑事惩戒,应当在侦查阶段就赋

予律师协会参与权和知情权,允许律师协会惩戒委员

会协同相关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和听证,听取被调查

会员的意见,结合专业知识,出具构成或不构成行业

违规、刑事犯罪的意见书,随案移送至公检法机关.
如果认为律师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律师协会还应当派

员作为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维护律师执业权利.

２．证监会对违反证券法律业务规定的惩戒,律师

协会享有参与权

前已述,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等规定对提供

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实施行政处罚,但
由于缺乏沟通机制,律师协会对此惩戒一直未能有效

参与.“行业组织能够集中代表全行业成员集体利

益,并将它们有效地传达给政府,对政府的决策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通过行业组织这一中介,公民可以更

真实、更有效地参与和影响并监督政府的活动.”[８]律

师协会对律师证券法律业务中的违规行为惩戒缺位,
损害了律师行业自律体制的完整性,所以,律师协会

也应当参与到证券监管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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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fectingthelawyer’sdisciplinarysystemisoneofthekeystosafeguardingtheprofessional
functionoflawyersintheneweraofChina．Atpresent,thelawyer’sdisciplinarysystemhassomeproblems
suchasunclearresponsibilities,lackofsocialpowerconstraints,andlackofdisciplinaryindependenceinthe
industry．Drawingontheexperienceofforeigncountries’lawyerdisciplinarysystem,judicialdisciplinaryand
lawyerparticipation,it’s suggested thatlawyers’disciplinary power should be redistributed,the
independentdisciplinarypower,jointdisciplinarypoweranddisciplinaryparticipationrightsshouldbegiven
tothelawyersassociationrespectivelyintermsofdifferentdisciplinary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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